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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屢為政治工具    查鼠患恐屬濫權藉口
2010年9月16日

本港的保釣行動委員會原本計劃於下周乘「釣魚台二號」秘密到釣魚島宣示主權，卻於本星期一接獲食物環境衞生署職員通知，指因為收到「公眾投訴」，故要求在星期五登船驗查鼠患，而海事處及水警人員更曾連續兩日向委員會查問出海確實日期。香港人權監察擔憂食環署等政府部門，今次再以執行法例作為藉口，假藉滅鼠之名，阻撓保釣人士的出海計劃，達到配合中央政府遏止民間人士介入釣魚台問題的政治目的。這種做法，不單破壞香港的出入境往來和表達自由，敗壞香港正常的政治生活，破壞政府部門的誠信，令公務員隊伍蒙污，更會令香港的法治倒退。
事實上，食環署過往已經一再成為打壓言論自由的政治工具，令香港和公務員隊伍蒙羞，亦嚴重打擊了食環署的誠信。因此，即使食環署昨日回應傳媒時解釋說上星期收到其他部門轉介的公衆投訴，所以要上「釣魚台二號」視察衛生環境，但在政府
不良紀錄的背景之下，亦難平息公眾和傳媒的疑慮，質疑食環署不過是再度充當政治工具，以迎合中央的政治需要。
2001年11月，食環署就曾與警方合作，濫用《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中管制展示招貼或海報的條文，指在中聯辦外示威中的法輪功學員的「抗議江澤民國家恐怖主義」橫額，事前未經路政當局的書面准許，繼以武力奪取和沒收該橫額。

今年六四前夕，食環署兩度濫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為警方濫權強行搬走擺放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的民主女神像和浮雕，以及拘捕支聯會的人員，提供藉口。事件中，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亦解釋該署是收到「投訴」而行事。
人權監察認為，政府部門和公務員隊伍，絕不應該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以任何濫用法律的手段，打壓香港市民和平表達意見的權利，以及干擾市民出入境的行動自由。無論中央當局如何反對保釣人士的出海計劃，都不應該以這種濫用法律手段作出干預，否則最終不單只破壞香港的出入境往來和表達自由，敗壞香港正常的政治生活，破壞政府部門的誠信，令公務員隊伍蒙污，更會令香港的法治倒退。
� 2010年海事處曾以「釣魚台二號」的消防等安全設備不足為由，阻止它出海進行保釣活動。船隻設備改革之後，海事處以它只有漁船牌，不可以作其他活動，三度阻止「釣魚台二號」離開香港，更曾以十艘水警及海事船隻攔截。





